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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到宅諮商在美國已有超過40年的歷史，並有許多文章及研究的探討；反觀臺灣這10多

年來雖有不少方案實際上有彈性地提供到宅諮商，但並未有任何學術性文章的討論。

到宅諮商相對於心理師熟悉的辦公室諮商，有其優勢，然而到宅的情境，心理師反主

為客，較無法主導，關係界線也易模糊，也因為到案主家中各種難以預期的情況而充

滿挑戰。本文旨在透過文獻分析的方法，梳理美國到宅諮商的發展、界定到宅諮商的

定義、探討其理論基礎與特點優勢，並討論到宅諮商對心理師的挑戰與倫理等議題，

期盼這初步的探討能引起臺灣已在進行到宅諮商服務的心理師、服務提供機構及心理

師培訓單位的關注，對到宅諮商做更多的評估與準備，以提昇到宅諮商的效能，同時

預防心理師的耗竭；更重要的是藉此呼籲心理諮商相關專業協會促成到宅諮商的正

名，以利到宅諮商的專業交流與研究發展。

關鍵詞：到宅諮商、心理師、諮商員、外展服務、心理健康服務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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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以住家為基礎的服務

（home-based services，以下簡稱到宅服
務），在一般健康領域已施行多年，例

如：護理界常用的居家護理或照顧

（home care）；在社會工作的領域，進
行家庭訪視（home visit）也是社工員常
使用的直接服務方式，然而在心理健康

的服務輸送（menta l  hea l t h s e rv i ce s 
delivery）甚少採用這種方式。早期採行
這樣的方式，多是以志工或半專業人員

到家庭做關懷訪視、提供支持。在 2001
年心理師法上路後，心理師服務的場域

以學校及醫療院所為主，提供的服務多

以學校為基礎（school-based）或以醫院
為基礎（hospi ta l-based）的內展策略
（inreaching strategies），即便在社區機
構或私人心理治療所／諮商所提供以社

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服務的心
理師，也都是採取以中心（ c e n t r e -
based）或辦公室為基礎（office-based）
的定點服務方式。

這幾年，國內不少心理健康服務方

案，考量服務對象的特殊需求與方便

性，彈性調整服務地點，由心理師到案

主住家中進行諮商服務，例如：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簡稱犯保協會）的「溫

馨專案」，及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簡稱罕病基金會）的「到宅關懷服務

方案」，這類彈性調整心理諮商服務地

點的多是針對特定弱勢群體，例如：犯

罪被害遺族、罕見疾病家庭、憂鬱與自

殺風險的老人、長期照護等等。然而傳

統心理師的訓練是以辦公室為基礎，也

就是心理師待在一符合治療性設計的臨

床環境（clinic sett ing）來做治療性處
遇，在這樣的情境中，心理師熟悉情

境，也可依據個人治療理念重新安排治

療室的擺設。而傳統心理師的服務工作

地點也以辦公室為主，因此外展服務

（outreaching services)、進到案主家中提
供治療性介入，對心理師而言是相當陌

生的經驗。文獻也指出絕大多數心理師

對於這種不同環境的服務並沒有充分的

準備（Ritter, 2013），即使是有經驗的到
宅治療師仍覺得這樣的工作很挑戰，且

治療師的流失率也很高（Kinney, Haapala, 
& Booth, 1991）。因此，在臺灣現階段陸
續推出這類到宅的心理諮商服務，為文

介紹這個主題顯得相當重要，以下將介

紹這種服務輸送方式在美國的發展與名

稱界定、理論基礎與特點／優勢、挑戰

與倫理，並論述臺灣到宅諮商的現況，

未來再另外撰文討論到宅的倫理因應、

準備與訓練等重要議題。為突顯由領有

專業證照的心理師來提供到宅的心理健

康服務，以到宅諮商（ h o m e - b a s e d 
counseling）來稱呼這項服務模式，在本
文中，為考量行文之流暢，諮商與治療

會交替使用，個案、案主與案家亦會交

替使用。

一、到宅諮商在美國的發展

家庭是個體身體健康、教育及社會

心理發展的主要影響環境，一旦個體遭

遇困難，家庭資源不足以解決問題時，

醫療院所、學校，甚至宗教組織就會介

入來協助解決這些問題。依據美國的文

獻記載，兩百年前，宗教團體就對病人

進行有系統性的家訪，作為社區慈善成

員以友好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s）進入
人們家中，幫助他們滿足各種物質和社

會需求（Worth & Blow, 2010）。這種早
期的家庭拜訪不僅著重在家庭的直接需

壹、前言

貳、到宅諮商的發展與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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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利用家庭的自然支持系統，來改

善整體家庭環境（Ritter, 2013）。後續會
發展出由專業諮商人員提供到宅諮商，

筆者統整文獻後可發現主要有三大原

因，一是家庭與兒童保護有關的法律制

定及兒童福利系統的出現，二是家族治

療理論的發展，三是社會工作專業的興

起。

在1950年代，因認知到父母對子女
生活的重要性，而不再鼓勵家庭自動將

失能的兒童送入機構，於是以這類「多

重問題家庭」為對象開啟了最早的到宅

諮商服務（Ritter, 2013）。1960年代，社
會福利實踐開始進行家庭訪視，1970年
代成立了全美第一家全國到宅服務資料

中心（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Home-
Based Se rv i ce s）（Al l en & Tracey, 
2009）。接著有三個重要的法令都與國
家或州政府對家庭的保護、減少兒童青

少年的家外安置有關，這也間接促成兒

童福利系統及到宅諮商的密集發展

（Czyszczon, 2014），包含1974年通過的
《少年司法和犯罪法》（The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ct）、
1980年實施的《收養援助和兒童福利
法》（The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及1992年的《家庭保護
法》（The Family Preservation Act）。其
中《少年司法和犯罪法》主要是推動以

少年家庭為單位介入的到宅服務，這項

到宅服務從芝加哥，由Jane Addams創辦
的Hull House最先開始（Kinney, Madsen, 
Fleming, & Haapala, 1977）。而1980年
《收養援助和兒童福利法》，使得聯邦

政府資助的方向從兒童寄養轉向家庭預

防的預防模式，也使得到宅服務正式在

諮商和治療領域運作（Walker, 2019），
雖然在諮商領域少有文獻清楚說明到宅

諮商的發展，但仍有一些共識認為1980
年是現代到宅服務（in-home services）誕

生的時期（Quinones, 2013）。接著《家
庭保護和支持服務計畫》（ F a m i l y 
P r e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S u p p o r t  S e r v i c e s 
Program）、《殘疾人士教育法案修正
案》，（Education of the Handicapped Act 
Amendments）等法律的通過，以及建立
了全國到宅服務資源中心（N a t i o n a l 
Resource Center for Family Based Services 
），這些都是到宅治療服務發展的重要

助力（Allen & Tracey, 2009）。
其中《家庭保護和支持服務計畫》

這個法案發展出家庭保護服務（Family 
Preservation Services, FPS），透過到宅諮
商或治療來幫忙穩定服務的高風險兒

童、青少年和家庭，以預防孩子需要離

開家庭進行安置（Bowen & Caron, 2016; 
Cortes, 2004; Stinchfield, 2004），後來的
到宅諮商與治療多數皆與家庭保護服務

有關，也因此FPS也常被稱為到宅服務
（home-based services）、居家治療（in-
home therapy）、居家服務（in-home 
services）、以家庭為中心服務（family-
c e n t e r e d  s e r v i c e s）、密集家庭服務
（intense family services）、到宅治療
（home-based therapy）等等（Walker, 
2019），或是到宅家庭治療（home-based 
family therapy）（Jordan, Alvarado, Braley, 
& Williams, 2001），而「home-based 
therapy」一詞是Burns和Friedman在1990
年探索兒童心理健康服務與政策的研究

基礎時提出的（Walker, 2019）。
這些早期的到宅諮商，可能混雜了

家庭或兒童的保護，Czyszczon（2014）
指出家庭保護服務和家庭諮商服務是有

區別的，家庭保護以美國的兒童福利和

社會服務系統為基礎，而家庭諮商則以

臨床心理健康和家庭系統理論為基礎。

因此，除了法令及兒童福利系統的因素

外，以諮商的角度切入主要與家族治療

理論的發展有關。家族治療大師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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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家庭中存在著大量的家庭動力，而

診所和醫院中卻沒有這種動力：「在家

庭自然背景下直接觀察家庭可以使人們

更 加 迅 速 地 關 注 家 庭 的 動 力 」

（Friedman, 1962）。後續包含結構學派
家族治療師Salvador Minuchin，與策略取
向家庭治療師Jay Haley及等人也都開始
提出家庭系統對生病個體的影響力，並

陸續進行一些實驗（Ritter, 2013）。第一
個專門設計用於到宅諮商以預防兒童被

家外安置的計畫稱為「Homebuilders」，
這也是最著名和研究最多的到宅治療計

畫，它是 1 9 7 4年，在華盛頓州的
Ta c o m a，由兩名兒童心理學家D a v i d 
Haapla和Jill Kinney以及一組社會工作者
提出（Walker, 2019），它將Minuchin等
人的實驗擴展成到宅服務，由美國國家

心理健康研究單位資助，提供危機家庭

到宅的治療性介入，聚焦於危機干預和

教導溝通技巧，成效是原本90％被評估
有風險的家庭成員免於被安置（Kinney et 
al., 1977）。

在Homebuilders方案之後，各種到宅
諮商服務方案逐漸發展。學者也指出社

經背景較低的家庭，以及不重視或不信

任傳統心理治療方法的文化群體，亦是

催生到宅治療的因素（Boyd-Franklin & 
Bry, 2000），一直到1900年代初期，隨著
社會工作領域中強調居家服務的社區導

向（community-based）服務概念的出
現，這類到宅諮商逐漸變得專業化

（Ritter, 2013）。至於近期到宅諮商的發
展，從2000年至今，私人營利性的到宅
服務提供數量激增，有些是地區性的，

有些甚至是國家級的，而大多數提供到

宅服務的機構都在發展及制定自己的實

施方式（Czyszczon, 2014）。心理諮商與
治療的專業強調以實證為基礎的實務

（Evidence-based practice），學者也指出
至2016年為止，美國以實證為基礎的計

畫與實務註冊管理局（National Registry 
of Evidence-based Programs and Practices, 
NREPP）已認可了64個以實證為基礎的
到宅介入計畫，包括育兒、個別治療、

家庭治療、技能培訓和其他在家庭環境

中的服務，這些計畫的共同特點是關注

家庭動力、全天候待命以及在社區中與

系統工作（Camper, 2016）。不過儘管對
於諮商員，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來

說，到宅治療是一新穎的想法，但實際

上到宅服務已經在社會工作領域施行多

年（Allen & Tracey, 2009）。
綜合來看，美國到宅諮商的發展受

到法律制定相當大的影響，並以家庭保

護服務為大宗，然在這發展歷程中，亦

有其他針對特殊群體的到宅心理諮商或

治療方案的施行，例如：針對老人

（Gitlin, Roth, & Huang, 2014; Lipsman, 
F a d e r,  &  H a r m o n ,  1 9 9 2）、喪親者
（Riordan & Allen, 1989）、心理健康危
機者（Sjølie, Karlsson, & Kim, 2010; 
Freeman, Vidgen, & Davies-Edwards, 
2011）、精神科病人（Ammerman, Peugh, 
Putnam, & Van Ginkel, 2012; Bruce, 2002; 
Singh, Rowan, Burton, & Galletly, 2010）、
退伍軍人（Hicken & Plowhead, 2010）、
身障人士（Boland, 2019）、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HIV）帶原者  （Reif, Pence, 
LeGrand, Wilson, Swartz, Ellington, & 
Whetten, 2012）等等不同對象，也就是到
宅諮商的發展兼顧了多元文化群體的需

求。

二、到宅諮商的界定

從上述有關到宅諮商的發展探討可

知，到宅諮商或到宅心理治療（home-
b a s e d  c o u n s e l i n g / h o m e - b a s e d 
psychotherapy），是指相對於傳統的臨床

輔導季刊56-3_15_55-70洪雅鳳.indd   58 2020/9/3   12:51:32 PM



59

辦公室環境（clinic or office setting），心
理健康專業人員（m e n t a l  h e a l t h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到案主家中（h o m e 
setting）提供心理諮商或治療的服務。這
項服務在1990年代開始獲得廣泛的認可
並持續發展（Hammond & Czyszczon, 
2014），近年更被認為是心理健康服務
中成長最快的部分之一（A m e r i c a 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1）。

但筆者回顧文獻發現，「h o m e -
based counseling」的相關名稱紛雜，不同
文獻中學者使用的名稱不盡相同，名稱

使用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 以「home-based」為首的名稱，例
如：以「home-bas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Lipsman, Fader, & 
Harmon, 1992）來統稱心理健康專
業人員提供的到宅治療，或是使

用「home-based psychotherapy」
（Desmara i s,  Sacco, Sacco, & 
D e c o t e a u ,  2 0 1 4 ;  M u s a e u s  & 
Brinkmann, 2011; Rogers, 2012）直
接清楚標明到宅進行心理治療，

或是以「home-based counseling/
therapy/treatment/intervention」
（Bowen & Caron, 2016; Camper, 
2016; Johnson, Wright, & Ketring, 
2002; Lawson, 2005; Lawson & 
Foster, 2005; Lenger, Roberson, 
Amer, Gray, Cordova, & Gordon, 
2 0 2 0 ;  M c C a i n  &  D a y,  1 9 9 9 ; 
Qu inones,  2013;  R i t t e r,  2013; 
Thompson, Bender, Lantry, & Flynn, 
2 0 0 7）來指稱到宅的諮商、治
療、處遇、介入。 

（二） 以「 i n-home」開頭的名稱，例
如：「 i n - h o m e  c o u n s e l i n g /
therapy」（Ammerman, Peugh, 
P u t n a m,  & Va n G i n k e l ,  2012; 
Czyszczon, 2014; Lauka,  Remley, & 

Ward, 2013; Tate, Lopez, Fox, Love, 
& McKinney, 2014; Ware, McNeil, 
Masse, & Stevens, 2008）來清楚指
稱在案主住家中進行的諮商或治

療，或是「 i n - h o m e  c r i s i s 
services」（Evans, Boothroyd, 
Armstrong, Greenbaum, Crown, & 
Kuppinger, 2003）來指稱到案主家
進行危機處遇的服務。

（三） 以「 h o m e  v i s i t」（F e r r a r i , 
Malavol ta, Laghezzi Or to lani, 
Mimmi, & Rigatelli, 2011; Yoshida, 
I to, & Ogawa, 2011）或「home 
treatment」（Sjølie, Karlsson, & 
Kim, 2010），來命名到案主家中
進行心理健康服務，從文獻來

看，這個名稱多在歐洲國家使

用。

以上三類名稱皆是指心理健康專業

人員到案主家中進行諮商或治療的服

務，然而由於家庭保護服務的相關研究

相當多，因此上述文獻中不少命名為

「 h o m e - b a s e d  t h e r a p y或 i n - h o m e 
c o u n s e l i n g」指的是到宅的家庭治療
（home-based family therapy或in-home 
family therapy），也就是以家庭為單位，
並且在案家的住家進行諮商或治療。

由於在臺灣，到宅諮商目前只在部

分計畫中彈性施行，同時也因心理師法

對執業場地的規範，因此到宅諮商並未

被諮商治療專業領域所重視，本文欲探

討的到宅諮商是有別於傳統在辦公室進

行的諮商，並不特別聚焦於以家庭為單

位的到宅家庭諮商，而是泛指諮商專業

人員到宅的各種諮商服務模式，包含個

別、親子、伴侶或家庭等等，因此本文

以「home-based counseling」（以下以
HBC來指稱）來命名到宅諮商。不過到
宅或居家服務這個名稱雖然是指到案主

家，但除了案主家，有些文獻也指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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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案主需求也可以是在其它住家所在的

社區環境提供服務，學校、商店、公園

或家庭選擇的其他任何地方。也就是到

宅諮商與傳統辦公室諮商最主要的區別

在於：到宅諮商是發生在案主的自然環

境中，或者案主選擇的地方，而治療的

一部分意圖在於利用自然環境作為評估

和處理過程（R i t t e r,  2 0 1 3 ;  Wa l k e r, 
2019）。不過筆者回顧美國相關文獻發
現，到宅諮商，不論是用「home-based 
counseling或in-home counseling」絕大多
數都是指到案主的住家環境中會談。

一、到宅諮商的理論基礎

B r o n f e n b r e n n e r的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是到宅服務
最常用的理論基礎 （Ritter, 2013），這個
理論的重點是個體的成長受生態環境間

的相互影響，更重要的是個體所感知的

環境，不是客觀現實中存在的環境。

Bronfenbrenner（2005）描述了構成生態
環境的五個同心結構，它們相互影響並

系 統 地 影 響 個 體 發 展 ： 微 系 統

（ m i c r o s y s t e m s ） 、 中 系 統
（ m e s o s y s t e m s ） 、 外 系 統
（ e x o s y s t e m s ） 、 大 系 統
（ m a c r o s y s t e m s）和時間系統
（chronosystems），對個體發展最直接
影響的結構是微系統，它由個體所經歷

的「活動、角色和人際關係」組成。微

系統是個體的家、直系親屬和同伴，以

犯保協會的心理師為例，微系統可能是

原本工作場所、臨床主管、犯保協會、

受訓之大學、案主家庭及其居家環境；

中系統是由微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組

成，例如：受訓大學所教與犯保協會所

要求之關係；外系統涉及範圍更廣的社

區，即便沒有直接互動，仍對心理師有

間接影響，例如：案主所在社區的安

全、犯保協會其他被害保護措施，以及

大眾媒體；大系統則與次文化或文化的

態度、價值、法律和習俗有關，這是對

所有其他系統的潛在影響，對心理師而

言，大系統包含諮商心理專業協會或心

理師公會的倫理規範、案主家庭的文

化、犯罪被害保護法等等；時間系統包

含時間、生活和歷史事件的影響，這些

事件分為外部事件（如心理師原服務單

位的許可），以及內部事件（如心理師

的職業倦怠）。根據生態系統理論的觀

點，這些系統的相互影響能解釋個體在

知識、信念、價值觀和行為上的個別差

異（Bronfenbrenner, 2005）。到宅治療的
價值在於能夠發現結構中已經存在的優

勢，並找出可以改善和介入的資源和領

域（Ritter, 2013）。生態系統理論不僅能
用來檢視案主或案家，也可用來檢視到

宅諮商員個人和專業環境之間的互動。

此外，同樣強調環境對個人社會發

展之重要性，由Bandura於1977年提出的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也被認為是到宅治療的理論基礎之一

（Christensen, 1995），這個理論運用在
到宅治療，更強調個體從小生長的家庭

自然情境對其態度、自我信念以及對世

界的看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是

個體由觀察楷模（model）的行為及其行
為結果來學習新行為。

當然到宅治療也常是以整個家庭為

單位來介入的方式來運作，因此家庭系

統理論（family system theory）也是重要
的理論基礎（Christensen, 1995），「自
然環境中的家庭」是到宅家庭治療主要

的個案，家庭系統理論主要是強調家庭

系統對生病個體的影響力，認為個體的

參、�到宅諮商的理論基礎與特點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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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只是家庭功能不良的一種病徵，唯

有改善家庭系統，個體才能有所療癒，

並發揮其功能及適應社會生活。然而如

果到宅治療的對象是個人，那麼就如同

一般的諮商治療進行，運用各種理論取

向，Worth和Blow（2010）的調查研究
中，參與研究的174名有到宅治療服務經
驗的治療師，理論取向多達20種，包含
認知行為取向佔 1 9 %、折衷取向佔
13.8%、心理動力取向佔10.9%、Bowen
家族治療取向有9.2%、多系統取向佔
8.0%、焦點解決取向佔6.3%等等。

由上述的探討可知，不論是生態系

統理論、社會學習理論或家庭系統理論

皆是強調家庭及社區等系統對個體的影

響，而透過到宅諮商，心理師有機會找

出案主在生態系統中的優勢、辨識治療

介入要改善的焦點及可運用的資源。

二、到宅諮商的特色與優勢

到宅諮商主要是相對於辦公室諮

商，筆者結合個人經驗與相關文獻，將

到宅諮商的特色及優勢整理如下：

（一）服務對象與議題

相較於傳統辦公室諮商的家庭而

言，到宅服務的家庭通常有更多急性治

療的需求，例如：多重問題或挑戰的家

庭，這些家庭有著具體的需求，例如：

經濟扶助、就業服務、交通、育兒等等

問題，及合併明確的情緒問題（Lawon, 
2005）。若針對個人來說，則多是有危
機問題（例如：急性精神症狀、自

殺），或是特殊議題（例如：身心障

礙、HIV、憂鬱等等），不論是個人或家
庭，這些接受到宅諮商的對象多是弱勢

群體，通常社經背景亦較低。但研究發

現治療師對於案主呈現的問題為何共識

不高，許多治療師並不同意「個案傾向

是處在危機」的說法，也不認為到宅服

務會是一長久仰賴的介入策略（Worth & 
Blow, 2010）。這也許也意謂著時代的變
遷，早期的到宅服務的確起源於危機問

題，然隨著時代變遷和諮商人員的充

足，愈來愈多到宅的服務可能不只針對

危機中的案主或家庭。

（二）到宅諮商模式與服務期間

目前採取到宅諮商若是以家庭為服

務對象，多是採取家族治療理論與模

式。尤其學者指出家庭保護服務（FPS）
這類到宅的家庭諮商服務通常是密集型

（每週5-10個小時），時間有限（少於6
個月），尤其是到宅的家庭諮商主要目

的是在緩解兒童的危險狀況（Lawon, 
2005）。研究指出一項兒童保護服務
（Child and Protective Services）的到宅服
務是有 6次的時間限制（M c W e y , 
Humphreys, & Pazdera, 2011）。國內的各
種到宅服務方案也都有次數限制，例

如：犯保協會提供給犯罪被害人的諮商

也是有8-10次的限制，其他方案則次數更
有限；國內目前提供的到宅服務並未特

別針對整個家庭的介入，也因此諮商服

務的取向因個別心理師而異。整體來

說，到宅諮商多是短期介入，然而研究

指出治療師和個案雙方都認為長期服務

會比較有利（McWey et al., 2011）。

（三）到宅諮商的優勢

1.治療師更能認知案主的問題
到宅諮商最大的優勢是現場即可觀

察到案主的生活狀況，在案主家的自然

環境中，也有機會觀察家庭的互動、家

庭關係等等訊息。研究指出93.6%的受試
者認為到宅可以發現一些在機構諮商所

看不到的訊息，這些第一手的互動知識

跟居家環境影響，對於設定目標是必須

的（Worth & Blow,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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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昇案主或案家的參與度
到宅諮商，可能會使案主和家人感

到更有價值，也讓無法到辦公室接受諮

商的人能參與諮商（Hicken & Plowhead, 
2010），例如：無法負擔交通費用、對
諮商有污名化而不願去辦公室接受諮

商、對諮商或治療有負向經驗的人。由

於早期的到宅服務多是針對兒童保護、

少年司法以及早期介入和教育等議題有

關，到宅的服務讓有需求的家庭或個人

能儘早得到協助，這是一種增加治療參

與度的方式（Thompson, Bender, Lantry, & 
Flynn, 2007）。

國內的犯保協會，提供犯罪被害人

的心理諮商與治療服務，但常事人多為

社經背景弱勢的族群，也因各種交通、

情緒問題，出門接受傳統辦公室諮商的

意願不高，於是逐漸發展成到宅諮商的

服務輸送模式（洪雅鳳，2018）。
3.有利於諮商關係建立

由於到宅諮商相較於傳統辦公室諮

商更為短期，因此快速建立諮商關係是

關鍵的（Hughes, 2017），諮商員願意到
案主家服務，這個行動就有豐富意涵：

諮商人員願意到住家來，案家就可以感

受到治療師願意為他們的家庭問題投入

更多（Boyd-Franklin & Bry, 2000）、案
主似乎覺得治療師確確實實了解這種情

況有多複雜和痛苦（K i n n e y  e t  a l . , 
1977），這種深度理解與在辦公室諮
商，諮商員只是說「我了解你的感受」

之類的話很不同；個案認為除非治療師

能真的走入他們的家庭，否則是無法體

會他們所經歷的（McWey et al., 2011）。
此外，傳統辦公室的治療，與個案或家

庭的連結都僅限於辦公室內，且在辦公

室內存有階層關係，治療師的加入

（ j o i n i n g）也會受限（S t i n c h f i e l d , 
2004），而家庭環境相較於辦公室環
境，案主可能會有更高的舒適度，案主

在自己的家中感到更有力量（Hicken & 
Plowhead, 2010），有助於建立更平等的
治療關係。另一項針對伴侶關係介入的

研究指出，到宅諮商能讓伴侶更快地與

諮商員保持一致及建立聯盟，而不必與

系統中的環境系統（診所環境）建立聯

盟（Lenger et al., 2020）。Worth和Blow
（2010）針對174位有到宅服務經驗的治
療師調查發現，60%認為到宅可促進關係
的建立，71.3%認為到宅使治療師更能產
生同理心，68.2%受試者認為案主會因為
治療師的到宅覺得治療師是更能合作

的，54.9%受試者認為到宅可增加個案對
治療的舒適性。另一研究也證實到宅的

臨床服務可以有效地與原本不太可能接

受心理健康服務的人建立治療關係

（Charles, 2009）。

（四）到宅諮商的效果

1.正面的成效  
學者指出到宅諮商，尤其是到宅的

家庭諮商通常是多系統的介入，並運用

家庭環境作為真實和持久變化的實驗場

域（Boyd-Franklin & Bry, 2000），因此
諮商員在居家的情境中協助案主或案家

做一些改變，他們剛好可以立即將所學

習到的技能、態度和行為運用在這個熟

悉的情境中，這樣的改變將是更一致及

真實（Thompson et al., 2007）。研究指出
到宅服務可以減少住院和家外的安置

（Yorgason, McWey, & Felts, 2005），另
一個研究針對339對伴侶做探討發現：儘
管家庭可能存在混亂，但對伴侶關係問

題的短期性介入，到宅諮商與到當地診

所辦公室一樣有效，也就是家庭環境的

便利性並不影響介入的品質；且與非父

母的伴侶相比，已成為父母的伴侶更是

偏好這種到宅的方式（L e n g e r  e t  a l . , 
2020），這個研究特別指出，不論是到
宅到或到診所諮商，都同樣有提供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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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的服務，也就是兩種情境下，父母

都可以照看到孩子，但父母伴侶還是喜

歡到宅諮商，該研究推測對於父母來

說，家庭可能是一個額外的激勵措施，

因為不必與孩子協調去診所的安排，且

孩子們可能在家中會更舒適。

2.成效的爭議
目前有關到宅諮商的治療效果，仍

存在不同的觀點，研究結果也不一。

Worth和Blow（2010）調查發現42.2%的
到宅治療師認為到宅服務並不比在機構

諮商更能建立治療目標，多數到宅治療

師對治療效益持中立態度，認為應該要

有更多的研究來支持到宅服務的正當

性。而Christensen（1995）訪談10個治療
師，治療師指出到宅的治療進展很慢，

有些個案甚至不認為自己需要服務，這

個狀況比起在辦公室諮商來得更多。 

即便到宅諮商有上述的優點，但文

獻的討論提出更多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到宅服務的挑戰

（一）安全議題

這個安全議題不僅是指諮商員，也

與案主或案家有關。研究發現人身安全

是 到 宅 諮 商 員 主 要 在 意 的 議 題

（Christensen, 1995），因此到宅諮商員
要能對案主住家及其社區的危險有敏感

度，在美國有些案主可能居住在危險的

街區，甚至案主有暴力行為的歷程，有

學者就列舉出一些被個案嚴重傷害的治

療師案例（Simmons, 2000; Pennington, 
2002）。不過不同到宅資歷的諮商員對
安全議題有不同的在意程度，到宅經歷

16-20年的資深諮商員覺得安全議題較沒

有那麼重要，但到宅資歷少於5年的諮商
員則相當重視 （Worth & Blow, 2010）。
此外，可能也會遇到住家環境不衛生的

問題，這許多的不可預測性都可能讓諮

商員感到不舒服或焦慮，壓力和倦怠感

也會更大（Adams & Maynard, 2000）。
此外，學者也指出到宅諮商，也可

能對案主產生心理安全的威脅。因為到

宅的關係，個案的一切都是無法隱藏、

自然流露的，有些個案可能感覺會受

傷，至少在諮商初期會有這樣的感覺

（McWey et al., 2011），或是在晤談時喚
起個案太多情緒，該個案及其他成員可

能會有心理上的風險（C h r i s t e n s e n , 
1995）。

（二） 治療過程的干擾與技術使用的限
制

Christensen（1995）訪談10個到宅治
療師，多數治療師皆談到到宅充斥著讓

人分心的事物，例如：鄰居來訪、寵物

或音樂的干擾等等，這些分心的事物雖

然可以正向解讀為了解家庭動力、成員

的反應，但這類的分心事物與治療計畫

並無相關。另一研究也指出95.3%的治療
師認為到宅服務需要有一套指引來應對

分心的事，且72.7%認為這些分心的事若
沒管理好，會降低治療成效（Worth & 
Blow, 2010）。

也有學者指出到宅服務反轉了諮商

員與案主的權力位階關係，在晤談室，

個案或案家會覺得諮商師才有主導權，

但在居家境中，主導權在個案或案家手

上（Stinchfield, 2004），權力位階關係的
改變可能有助於治療同盟的建立，但跟

在機構晤談比起來，到宅的時候，治療

師比較像客人，所以在晤談的時候自在

的程度較小，也因此較不會去使用挑戰

的技術（Christensen, 1995），這也可能
與治療師感受到的關係安全及界線有

肆、到宅諮商的挑戰與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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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二、到宅諮商的倫理議題

到宅諮商最有爭議、討論最多的是

倫理議題，尤其到案主家中進行治療，

會出現很特殊的倫理議題，治療關係界

線不清是最常見的挑戰。

（一）治療關係界線

承如上述，到案主家中，治療師是

客人，案主較有主導權，因此治療師對

於案主的請求也較難拒絕。到宅治療師

指出界線的違反包含個案會對待諮商員

一如平日的客人（提供飲食、茶水、要

求搭便車⋯等等）、邀治療師參與自己

的私人事務（例如：幫忙緊急醫療、借

錢等等），或告知治療師一些平日在辦

公室諮商不會洩露的私人事務（Worth & 
Blow, 2010），這些關係界線的處理要很
小心，處理不當可能影響治療關係。有

些個案可能會期望在非到宅諮商的時間

也能找到諮商員，McWey、Humphreys和
Pazdera（2011）針對24個曾接受到宅服
務的家庭進行訪談，案主認為可以在晤

談外的時間、覺得緊急的時候打電話給

治療師，能感受治療師的可近性，這對

其治療同盟的建立是重要的，但有兩個

研究都指出八成五以上的治療師都覺得

不適合24小時待命（Christensen, 1995; 
Worth & Blow, 2010），這個關係界線的
問題也會延續至結案時，因為關係界線

不清，可能在結案後，案主仍會與諮商

員聯絡，而讓諮商員覺得為難， McWey
等人（2011）指出因有些兒童保護的方
案只限制6次服務，當有個案覺得還需要
持續諮商，可能會希望能與同一個治療

師再延續服務，或自己自費等等。

不過，治療師之間的觀點並不完全

一致，Worth和 Blow（2010）研究調查發

現25.5%的治療師認為到宅服務時提供兒
童照顧（providing childcare）、16.8%認
為接送個案（transporting clients）是合適
的任務。對於到宅服務的倫理有不同的

看法，可能與諮商員的工作內涵比例有

關，研究指出個案管理比例愈高、諮商

工作比例愈低的，例如：個案管理工作

佔75%、諮商工作25%的這組諮商員愈容
易認為到宅的許多情境是不合倫理的，

這與兩類工作原本就是不同的角色、界

線及處遇哲學有關（ L a u k a  e t  a l . , 
2013）。

（二）保密與法律問題

保密問題被認為是到宅服務中最具

挑戰性的倫理問題（Wo r t h  &  B l o w, 
2010），因為案主居家環境可能隨時會
有其鄰居或朋友突如期來的拜訪，或是

非案主的親友問了奇怪的問題，這些都

可能會使得治療會談論及敏感話題時無

法有隱私。此外，更為難的涉及法律有

關的議題，尤其在兒童少年保護問題的

處遇。到宅諮商員可能在服務過程中無

意間得知案家有非正式收養、家中出現

吸毒用具等等（Worth & Blow, 2010），
這些問題皆涉及諮商員的預警及通報責

任。

（三）其它各種倫理議題

Worth和Blow（2010）指出到宅諮商
的倫理困境是相當多的，例如：案主穿

著不當，讓諮商員覺得不舒服，引發與

性有關的議題；或是對案主情況的過度

認同，尤其與極端貧困的家庭一起工作

時，當親眼目睹案家有急性醫療問題但

付不出醫療費用，案主向治療師要錢或

借錢，治療師可能會覺得好像不得不為

案家多做一點。Ritter（2013）的研究也
指出多元文化能力的不足以及諮商員的

耗竭亦是需要考慮的倫理議題；尤其到

宅服務的強度、對象性質以及治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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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預測性可能導致輔導員精疲力竭

（Adams & Maynard, 2000; Christensen, 
1995）

在臺灣，精神醫療及早期療育兩領

域都有發表一些文章探討到宅服務。然

而，在社區心理衛生的領域，以關鍵字

檢索「臺灣期刊論文索引」，並無關於

到宅或到府心理輔導、諮商或治療的論

述，筆者就個人多年的到宅諮商經驗、

電訪相關單位及查詢資料所知，將目前

實際上有聘任心理師提供到宅心理諮商

服務的方案說明如下：

（一）民間單位

犯保協會及罕病基金會應是最早提

供到宅諮商服務的機構，犯保協會其實

有半官方色彩，最初是由法務部捐助成

立，它於2004年推出的「溫馨專案」，
是針對因犯罪行為被害案件致心理遭受

創傷者，提供心理輔導、諮商及治療的

服務，這項方案在名稱上雖未定調是到

宅服務，但實際上為提高服務比率，漸

漸採取到宅服務的方式。相關研究指出

心理師提供被害遺族的諮商，將近七成

是到案主住家進行，其他則是就近在案

主住家附近適合的場地或心理師的辦公

室（洪雅鳳、羅皓誠，2012）。而罕病
基金會則是在2007年起實施「到宅關懷
服務試辦方案」，針對臺北市16歲以上
罕見疾病病友及家屬提供復健技巧指

導、心理諮商輔導、居家照顧技巧、營

養諮詢及同儕陪伴等服務（2008年到宅
關 懷 及 心 理 諮 商 服 務 正 式 啟 動 ，

2008），推出後廣受病友及家屬好評，
於2008年正式提供到宅諮商，至今服務
已擴及其他縣市。

（二）公部門方案

公部門的方案中，皆是針對弱勢或

特殊群體的短期到宅服務計畫，包含勞

動部的「職災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

畫」，以個案管理服務方式，由社工員

進行電訪關懷、家庭訪視、個案評估等

等，再進一步視需求連結各種資源，例

如：醫療、勞工福利、社會福利等資

源，也有提供心理輔導、社會適應相關

協助（勞動部，2016），這個計畫中所
提供的心理輔導是由有執照的心理師，

依個案需求來決定是否提供到宅服務，

目前在臺中市的運作方式是由心理師與

案主共同協商，如有到宅諮商的需求，

心理師會到宅會談。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配合衛福部的長者篩檢計畫，結合相關

單位主動篩檢獨居並有憂鬱的長者名

冊，從104年起首創心理師到宅服務（馮
惠宜，2016）。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到宅
諮商，如104年「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
持網絡服務計畫」（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社區資源中心，2015）以及106年「身心
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心理輔導支持服務

方案」（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2018）。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6年度委
託民間團體辦理社區心理衛生分區服務

實施計畫」亦有記載，針對有困難到特

定諮商服務場地者，可提供高危險個案

外展心理服務，但每案1-2次為原則（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2017）。還有在2017
年上路的長期照護2.0，心理師專業團體
也積極爭取加入提供服務的專業團隊，

目前持續辦理相關訓練，受訓合格者也

已展開服務。

由上述的文字陳述，讀者不難發現

上述這些實際上由有執照的心理師至案

主家中提供心理諮商的會談服務，在方

案名稱上卻閃閃躲躲，無法正式以到宅

（心理）諮商或到宅（心理）治療來命

名，究其原因，主要與心理師法的規範

伍、臺灣到宅諮商的現況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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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心理師法第10條規範「心理師執
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

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
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心理師

法，2020），也就是心理師於醫療機
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等這些臨

床情境所進行的服務才能稱為心理諮商

或治療。因此，上述的方案只能以「到

宅關懷」、「心理輔導支持服務」、

「心理諮詢到宅服務」這些變相但不違

法的名稱來命名。在犯保協會的「溫馨

專案」服務中，也同樣為了規避法規，

將心理師到案主家中進行的心理會談稱

為心理輔導，而心理師在心理治療所或

諮商所所進行的會談則稱為心理諮商或

治療。 
這些臺灣目前推出的到宅諮商服

務，其實都是針對特定資源不足的群

體，考量案主或案家的特殊需求、方便

性，藉由到宅服務的方式來提高其接受

服務的動機，學者指出到宅諮商的發展

隱含著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考
量，需要讓到宅諮商像其他諮商領域的

議題一樣專業化（ H a m m o n d  & 
Czyszczon, 2014），因此在臺灣，促成到
宅諮商的正名是必要的，尤其臺灣在近

十年來專業人力愈來愈充足，提供的服

務漸趨多元，因應社會變遷及多元文化

的需求，也需更多的心理師投入到宅諮

商服務。筆者認為未來專業協會應致力

於法令的修訂，或是尋求其他方式來促

成到宅諮商的合法化，才能促進到宅諮

商這個諮商專業次領域的發展、刺激更

多專業的交流、對話及研究發表。

此外，對照美國到宅諮商蓬勃發展

的兒少保護領域，臺灣在有關兒少保護

部分，目前只有一些社福單位推出「家

務指導員服務方案」這類的到宅服務，

這由接受訓練的非心理衛生專業人員針

對個案家庭個別需求，提供密集式的到

宅服務，示範並指導，其目的在指導家

庭成員學習正向的知識及技能，提昇家

庭功能（屏東家扶中心，2020），不過
這些多是在指導家庭的日常生活功能與

技巧，包含育兒和家務的指導，並非心

理健康的服務。筆者也特別致電請教臺

中家防中心的兒少保護社工督導，目前

兒少保護的「家庭重整」方案，對兒少

保護案件的案家父母提供個別、親子、

或家庭諮商等諮商服務，多在社區機構

或安置機構的會談室進行，有執行到宅

諮商的案例相當少，一來因有經費限

制，二來願意提供到宅諮商的心理師也

不多，言談中社工督導透露著到宅諮商

對目前兒少保護領域來說是一種奢求。

就筆者過去參與兒少保護「家庭重整」

方案的經驗來看，家庭重整的工作並不

容易，要與整個家庭及生態系統工作也

需要有更多的訓練。或許兒少保護領域

的專業人員可再評估目前「家庭重整」

方案的成效，參考美國兒少保護的到宅

諮商經驗與實徵研究結果，來與目前參

與此方案的心理師共同商討到宅諮商未

來在臺灣施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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